舒兰市人民政府
关于2024年政府债务情况的报告
市财政局局长  王冠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受市政府委托，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我市2024年政府债务情况，请审议。
一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
2024年，我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667 215.33万元，其中：法定债务余额65 9491.85万元，视同法定债务管理的2016年棚户区改造农发行贷款7723.48万元。
（一）法定债务限额情况
2024年，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新增法定债务限额157 000万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务限额13 500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3 500万元。
2024年，我市法定债务限额663 444.12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317 454.12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45 990万元。
（二）法定债务增减变动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，省财政厅下达我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83 220万元，其中：新增债券108 000万元，用于白鹅产业园31 300万元、白旗松花江大桥7700万元、人参中草药产业园20 000万元、白鹅育繁推项目30 000万元、站前棚户区改造5500万元，用于教育卫生和城乡基础设施等一般债券项目建设13 500万元；下达再融资债券75 220万元，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和化解隐性债务。2024年使用再融资债券和本级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政府法定债务27 485.8万元。我市2024年净增加地方政府法定债务155 734.2万元。
（三）法定债务余额情况
2024年，我市法定债务余额659 491.85万元。按债务性质划分：一般债务313 501.85万元，占47.54%；专项债务 345990万元，占52.46%。
按债务存在形式划分：地方政府债券659 409.1万元，占99.99%；其他存量债务82.75万元（外国贷款），占0.01%。
按债券到期时间划分：5年内到期189 705.1万元，占28.77%；6至10年到期211 157.75万元，占32.02%；11至20年到期
230 450万元，占34.94%；20年以上到期28 179万元，占4.27%。
二、我市政府债务风险情况
2024年起，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不再作为债务率的计算基数，我市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74.93%，债务风险评定结果为绿色等级，属于无政府债务风险的县市。（若还原2024年自求平衡专项债占比口径，2024年末我市债务率为87.3%。）
虽然我市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，但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。一是还本付息压力大。随着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的到来，近年来我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巨大。2024年我市还本付息总额为43 497.14万元，除通过使用再融资债券解决26 220万元外，使用本级财力支付还本付息资金17 277.14万元。二是自求平衡专项债券项目收益暂不能够足额覆盖利息支出。
三、债务管理的工作建议
一是严格管控新增债务。严格执行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，加强新增项目的事前评估和事前绩效评价，除必建项目外，不再申请发行新增债券。二是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，对无预算安排和资金来源的项目坚决不上马，坚决遏制违规举债或变相举债行为，严禁形成新的拖欠账款。三是提高专项债券收益，实现自求平衡。加大产业园区项目的招商力度，加快项目建设，实现早完工、早投产、早见效。同时对已完工项目加强运营管理，降本增效，尽早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成本的自求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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